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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州海事法院是专门审理海事海商案件的国家审判机关，依法

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级，接受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对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并报告工作。主要职责是：管辖西自广东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

处的英罗湾河道中心线及其延伸海域，东至广东省与福建省交界处

的延伸海域以及广东省内河和通海水域、港口及其岸带以及南海部

分海域发生的一审海事、海商、海事行政和海事执行等案件。辖区

海岸线 3368 公里，海域 37 万多平方公里，内河设标里程总计约 4

千公里。主要受理海事侵权纠纷案件、海商合同纠纷案件、海洋及

通海可航水域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纠纷案件、其他海事海商纠

纷案件、海事行政案件、海事特别程序案件等六大类共 108 种案件

类型。主要特点是：专业性强，涉外案件多，标的额大，管辖范围

广。广州海事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

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年度总体工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依法履行职责，切实找准海

事法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努力推动“大走访、

大调研”活动取得实质性成果，以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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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进新时代海事审判工作新发展，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服务。

2.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根据 2018 年度工作目标，在加强政治学习和党风廉政建设、以精

品战略助推审判执法第一要务、以全球视野加强对国际海事审判跟踪

研究、以国际眼光提升英文网站建设水平、以管用实用原则推动信息

化建设、以提升综合素质为目标强化审判队伍建设、强化文化建设形

成昂扬奋进的特色文化氛围等七个方面安排了 15 项重点工作任务（详

见表 1-1），并逐一落实到相关责任部门，明确在 2018 年前必须完成。

表 1-1 2018 年重点工作任务

序 工作任务 相关责任部门

1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政治部、机关党委

2
切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落实最高

法院“五个严禁”，扎实推进廉政建设。

政治部、机关党委、监察

室

3 深入推进审判执行精品战略。 各审判团队

4
立案精细化，从立案阶段甄选精品案件，搭建精品案件孵化

平台。
立案庭

5 涉外案件陪审港澳化。 深圳法庭、珠海法庭

6
执行有效化。建立健全执行网络，整合执行资源，切实提高

实际执行到位率，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
执行局

7 建立健全多元化解海事纠纷机制。 研究室、各审判庭

8 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究中心。 办公室、研究室

9 继续加强英文网站的专业化建设。 研究室

10 全程展示案件审判的节点程序。 研究室

11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司法公开举措。 各审判室、宣传办

12 建立网上海事律师诉讼服务平台。 宣传办

13 创建“手机法院”、“电子法庭”。 各审判庭、宣传办

14 拓宽对外交流培训渠道。 政治部

15 营造岭南、海味特色的专门法院文化氛围。 政治部、宣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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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在广州市人大的监督和广东省高院的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公正高效审理好

每一个海事海商案件，结合实际，着力改革创新，推进队伍建设，

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效，为“一带一路”战略、广东海洋强省战略、

广东自贸区发展战略和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司

法保障服务。一是积极落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二是主动为国家战

略提供服务；三是进一步推进要素式审判改革；四是加大推动海事

巡回法庭的设立；五是努力推动“智慧法院”建设；六是加强审判

队伍建设。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预算编制范围。

广州海事法院 2018 年度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包括 1

个行政预算单位（本部）和 1 个事业单位（全额财政核拨）。

2.纳入部门预算人员数。

广州海事法院行政编制 94 人，在职人员 86 人，广州海事法院

综合保障中心事业编制 12 人，在职人员 27 人（因压减一个事业编

制机构，重新定编并保留原有人员），纳入部门预算实有人数共 113

人。离休 1 人，退休 26 人。

3.部门预算支出概况。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8 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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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财[2018]26 号），2018 年广州海事法院年初预算支出 6358.50 万

元。根据 2018 年部门决算报表，广州海事法院 2018 年支出调整预

算数 9811.89 万元，支出决算数 9811.89 万元。

表 1-2 2018 年度部门预算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经济分类)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一、基本支出 3,691.50 4,498.37 4,498.37

人员经费 3,176.59 4,007.35 4,007.35

日常公用经费 514.91 491.03 491.03

二、项目支出 2,667.00 5,313.52 5,313.52

基本建设类项目 660.00 660.00 660.00

行政事业类项目 2,007.00 4,653.52 4,653.52

三、上缴上级支出 0.00 0.00 0.00

四、经营支出 0.00 0.00 0.00

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 0.00 0.00

合计 6,358.50 9,811.89 9,811.89

4.部门决算概况。

（1）部门决算支出整体情况。广州海事法院 2018 年部门整体

支出决算数为 9811.89 万元。其中：2017 年末结转和结余 3178.9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核批结转 2238.68 万元），2018 年本年收入

7818.64万元，本年支出9811.89万元，2018年末结转和结余1185.7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核批结转 526.46 万元）。

表 1-3 2018 年度部门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项目（按支出经济分类） 支出决算数

工资福利支出 3,845.27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18.16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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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660.00

资本性支出 2,634.67

对企业补助（基本建设） 0.00

对企业补助 0.00

对社会保障基金补助 0.00

其他支出 278.83

合计 9,811.89

（2）“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 84.5 万

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较上年 69.9 万元增加 14.6

万元，增幅 20.89%；2018 年“三公”经费决算 81.33 万元，较上年

66.68 万元增加 14.65 万元，增幅 21.97%; “三公”经费人均支出

0.7 万元，较上年 0.56 万元增加 0.13 万元，增幅 23.21%。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需求 2018 年购置公务车辆 1 台（一般执勤用

车）。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根据对省直财政资金开展绩效自评，2018 年度广州海事法院能

根据履行职能职责需要，按照省财政厅的有关要求编报本年度部门

预决算。2018 年省直财政资金预算收入完成率 100%，预算支出完成

率 121.94%（主要原因是 2017 年末财政应返还额度 3173.95 万元，

2018 年加大执行力度，2018 年年末财政应返还额度 526.46 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占 45.85%，项目支出占 54.15%，项目支出方向总体

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在开展绩效评价情况分析后，对项目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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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能予以重视并及时加强整改，个别项目在预算执行

过程中存在进度延后的情况，在未来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但在预算整体性方面完成的较好。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18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州市人大的监督和

广东省高院的指导下，广州海事法院以司法为民目标为统揽，突出

政治首位抓根本，聚焦审执中心谋精品，从严治警固根基，扭住关

键强作风，持续推进法院建设创新发展，形成了奋楫争先、开新图

强的良好局面。扎实做好了以下工作任务。

1.加强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不断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积极履行党建主

体责任，加强干警政治理论培训，选派 4 批近 100 人次参加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的轮训。严守政治规矩

和政治纪律，大力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不断提升党员政治思想理论

水平。通过开展廉洁司法专题教育、日常廉政教育提醒等活动，不

断加强工作作风建设。

2.提升海事审判质效。收结案数创建院以来立案数之最。共受

理各类案件 3378 件，收案数同比增加 29.23%；结案 3263 件，同比

增加 16.25%；收案标的额 237.09 亿元，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99.25%，

调解率 20.19%，撤诉率 15.05%。其中，海事行政普通诉讼案件 34

宗，同比增长 240%，受理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27 宗，同比增长 145%，

受理海事行政案件 61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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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攻坚解决基本执行难。执行到位金额达 9.3 亿多元，创建院

以来历史最高。执结 170 余件涉船员工资民生案件，兑现船员工资

700 多万元；对 236 件终本案件进行恢复执行，执行到位金额 7000

多万元；集中力量拆除了深圳“海上皇宫”等一批海上违法建筑。

依法扣押船舶 90 艘，成功拍卖 46 艘。“帝坤”轮在淘宝网拍出了 1

亿 1 百万元的成交价。顺利执结金明公司油库案件，涉案资产以 5.66

亿元拍卖。

4.服务保障国家重点战略。依法行使管辖权，为中船黄埔文冲

船厂有限公司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维护了国家司法主权。全年港

澳籍陪审员参与开庭审理涉外、涉自贸区的案件 30 余宗。审理多起

违法填海、违法占用海域等涉海洋环境污染案件，严厉打击了在珠

江口及大湾区海域倾倒废物的行为。

5.提升派出法庭服务基层功能。四个派出法庭服务基层能力明

显提升，深圳法庭受理案件数量、审结案件总数、审结一审案件数

量、审结执保案件数量、法官人均结案数量、结案率稳居审判业务

庭第一名。湛江法庭实现审结案件数上升约 5%。珠海法庭结案率达

到 92.26%。汕头法庭主动深入海岛就地开庭，普及法律，化解基层

矛盾。4 月，海商庭在东莞的麻涌镇人民法庭巡回开庭审理 1 宗群体

性船舶合伙合同纠纷案件。10 月，在珠海市桂山岛设立巡回办案点。

12 月设立江门巡回法庭。

6.搭建两大海法学术交流平台。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究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广州基地、大连海事大学海法研究院广



9

州分院（粤港澳海法研究院）等多家研究机构相继在广州海事法院

挂牌落户。3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广州基地揭牌。2

月 10 日，广州国际航运司法研究中心正式运行。12 月 7 日，广州国

际航运司法研究会成立。依托上述平台，成功举办了中国与葡萄牙

语国家司法文化展、最高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

2018 广州海商法论坛、东亚海法论坛等一系列较有影响的涉外海商

海事研讨活动。

7.转化“大走访、大调研”成果。扎实开展“大走访、大调研”

活动，部分调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案件审判、行政管理、廉政文化建

设的实施方案。联合大连海事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航海学院、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区人民法院、大成律师事务所等多家单位，启

动了《加强广州国际航运中心法治化软环境建设》《建设广州自由

贸易港的可行性研究》两个课题的专项调研，调研报告经专家评议

后，梳理形成专项调研报告，直接供市委、市政府及港航企业决策

参考

8.全面建设智慧法院。以整体搬迁新审判大楼为契机，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建成了多渠道、一站式、综合性的诉讼服务中心，搭建

了诉讼服务新平台，实现了当事人可以足不出户进行网上立案。新

开发了司法统计分析系统等 6 个软件系统，新建并完成审判楼诉讼

服务大厅设备 3 期项目等 6 个信息化项目。研发上线了科技法庭音

频保障及庭审信息扫码下载系统。

9.彻底改观法院整体办公环境。顺利完成审判业务部门搬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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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审判业务用房面积从 3800 平方米增加到近 3 万平方米。法警体

能训练场、训练器械室、人文景观、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建设稳步

推进，庭审及办公条件得到彻底改观。立案窗口由 20 平方米增加到

1100 平方米，专门设立 200 多平方米的信访服务大厅和律师诉前调

解工作室。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海事司法广州基地、信访（安

检）大厅、科技法庭、室外园林绿化建设等。

10.构建海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建立海事纠纷委托调解工作机制合作备忘录》，委托调解的 2

件船舶买卖出口退税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12 月 7 日，

广州市司法局律师调解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与市司法局签订了关

于合作开展律师参与诉讼调解工作的框架协议，12 月 17 日起，律师

协会开始指派律师值班。

（三）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管理。

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省

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编制预算，切实加强全院干警的预算意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与实际工作需求编制预算，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统筹

安排，保障重点，绩效为先，进一步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严谨性、可操作性与可控性。

2. 预算执行进度有待加强。

(1) 进一步健全预算执行的三级责任制（院领导、部门负责人

及经办人），强化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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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算执行均衡性有待提高。根据省财政厅相关通报，广州

海事法院 2018 年度 1 至 4 季度执行率分别为 19.1%、42.5%、62.3%、

90.3%，平均季度支出进度为 53.55%。

(3) 继续严格落实预算执行进度月通报制度，加强对每项预算

执行进度的动态监控，及时通报相关执行情况。

(4) 完善预算执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年终考核挂钩。

3.明确岗位职责，完善资产管理。

严格编制资产年初预算和采购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申报、审

批制度，规范资产采购、入库管理与处置等报批程序，明确资产管

理岗位职责制度等，进一步加强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其他自评情况。

附：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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